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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目前，中国经济总体进入“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

村”的新历史时期，三农问题能否有效解决成为构建社会主

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。农村经济发展，农业壮大，农民

收入提高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。近几年，农村金融改革

也取得了进展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有了改

善。目前，农村地区已初步形成商业性金融、政策性金融、合
作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框架；农村金融

基础设施日趋完善，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作用也越发显著。
“截至 2007 年末，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有 108 173
个，覆盖全国所有县市；贷款支持农户数达到 8 809 万户，占

农户总数 34.6%”。但是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依然面临信贷约

束，农户和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满

足。不足部分恰需要民间非正规金融的有效填补。

一、农村正规金融的信贷供给

农村正规金融的供给主体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、国家开

发银行、农业发展银行、农村信用合作社、邮政储蓄银行和其

他金融机构。虽然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主体不断增多，支农力

度不断加大，但基于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等因素考虑，

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依旧薄弱。
1.中国农业银行重新定位，信贷支农有所缩减。随着农业

银行加速商业化进程，农业银行对贷款方向的定位由农村转

向城市，对农村信贷支持也有所缩减。由图 1 可知，2000—
2007 年农业银行农业类贷款占比逐年缩小，从 2000 年的

54.79%缩小至 2007 年的 4.05%，这使得正规金融信贷供给

更加稀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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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近年来，农村经济发展迅猛，农村金融需求日益扩大。同时，农村金融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，农村金融

组织为农民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。但农村资金依然大量外流，农户和乡镇企业依

然面临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。这就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提供了生存空间。拟从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视角，探析非正

规金融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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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（1）农业类贷款包括常规业务的农业贷款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、供销贷款、乡镇企业贷款以及专项业务各项贷款。（2）
2000—2005 年中国农业银行贷款统计口径分为四类：工业贷款、商业贷款、农业类贷款和固定资产类贷款。2006 年和 2007 年的

贷款统计分类为：农林牧渔贷款、制造业贷款、建筑业贷款和房地产业贷款。
资料来源：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》（2000—2007），中国金融出版社。

图 1 2000—2007 年中国农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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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贷款总额 农业贷款 占比（%） 乡镇企业贷款 占比（%） 农业贷款 + 乡镇企业贷款 / 贷款总额（%）

1999 9 226 3 040 32.9 4 187 45.4 78.3

2000 10 489 3 588 34.2 4 569 43.6 77.8

2001 11 971 4 418 36.9 4 843 40.5 77.4

2002 13 937.71 5 579.28 40.03 5 140.98 36.89 76.92

2003 16 978.69 7 056.38 41.56 5 696.12 33.55 75.11

2004 19 237.4 8 455.7 43.95 5 989.22 31.13 75.08

2005 18 680.86 9 331.01 49.95 4 554.58 24.38 74.33

2006 20 681.9 10 853.03 52.48 3 929.57 19 71.48

2007 24 121.61 12 321.42 51.08 4 485.83 18.6 69.68

2.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单一，单个农户和农业小企业难

获得贷款。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狭窄，功能单一，主要办理

粮食、棉花、油料收购、储备、调销贷款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

款以及粮棉油龙头企业贷款。资金封闭运行，农户难以获得

贷款。2010 年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累计发放各项贷款为 5443.13
亿元，其中粮油棉花贷款 2 782.9 亿元，占比 51%；而种植、养
殖、加工、流通等领域内各类农业小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

贷款 83.78 亿元，仅占比 1.54%。
3.农村信用合作社高度垄断，经营效率低下。自 1996 年

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，农业银行等商行收缩农村贷款业务

（如上页图 1 所示），并关闭了农业合作基金和其他非正规金

融机构，农村信用社因此成为农村正规金融信贷的主力军。
尤其是 2002 年以来，农村信用社全面开展小额信贷业务，为

农户提供小额无抵押、无担保贷款，相应提高了对农户的正

表 1 单位：亿元，%1999—2007 年农村信用社贷款结构变化情况

规金融供给。从表 1 可以看出，农业类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

款之比由 1999 年的 32.9%上升到 51.08%。但是，农村信用社

巨额的历史包袱、利率管制和部分地区经营管理的低效率以

及成本问题依旧严峻，而且信用社改革依旧缺乏明晰产权关

系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行政色彩浓厚，效率低下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于 2005 年对全国

百余家农村信用社实地调查结果显示，信用社存在资本不

足，不良贷款率高，上存资金比例过高，盈利能力低等诸多问

题。（1）资本不足。2001—2004 年信用社资本充足率均值分

别为 4.58%、9.38%、11.36%和 13.83%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

为 30.33%、6.72%、10.82%和 23.09%。60%以上的信用社资本

不足，其中 40%资本严重不足。（2）不良贷款率高。尽管自

2001 年以来，不良贷款呈下降趋势，但是仍然处于高位，2004
年不良贷款数额平均值为 2 014.04万元，不良贷款率为28.28%。

（3）上存资金比例过高。2001—2004 年信用社上存联社和中

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占存款余额比重分别为 26.92%、27.1%、
31.54%和 32.68%，备付金占存款余额比率分别为 20.12%、
29.13%、22.96%和 23.78%，大大超过银监会关于农村合作金

融机构存款备付金比重不低于 5%的要求，这都在很大程度

上限制了信用社的放贷规模和盈利能力。（4）盈利能力低。虽

然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远大于存款利率，但贷款收息率低。
2001—2004 年 收 息 率 分 别 为 43.74%、43.48%、44.58%和

48%，远低于银监会收息率大于 90%的标准。
上述各方面都会影响信用社自身可持续发展，进而影响

信贷支农效果。尤其很多农村信用社无法改善其亏损的局

面，只能在“支农”的名义下，依靠央行不断地注入资金来维

持经营。此种低效率的经营状态下，农村、农业、农民根本得

不到足够的发展资金。
4.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趋势良好，但“抽水机”角色

一时难以转变。2008 年之前邮政储蓄银行功能单一，只存

不贷。吸收存款余额从 1998 年的 3 200 亿元增加到 2005
年的 13 577 亿元，50%以上来自县及以下地区，30%来自

乡镇及其所辖农村地区。吸收的资金上存央行，再通过支

农再贷款返回农村，但支农效果就难以保证。2008 年全国

推广小额信贷，至 2010 年 10 月，全国累计发放贷款近 400
万户、金额 2 300 多亿元，平均每笔贷款约 5.9 万元；在县

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累计发放 1 500 多亿元，占全部小额贷

款累计发放金额的 70%。这的确解决了 400 万户农户及小

商户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问题，但相对于全国几亿农户巨

大的金融需求缺口，力度依旧不够，农村资金“抽水机”角

色一时难以转变。

二、农村金融信贷需求

农村金融信贷需求可以从农户信贷需求和农村中小企

业信贷需求两个角度分析。
1.农户信贷需求。近几年，农民收入有了稳步提高，信贷

需求稳步增长。虽然正规金融及时大力推进小额贷款等措

施，给予农户信贷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，但依旧不能完全满

足农户金融信贷需求。从下页表 2 可以看出，2000—2009 年

农户从正规金融得到的贷款虽然有一定增加，但远远不足以

满足全部的信贷需求，2009 年正规金融的信贷满足程度也

仅仅为 35.61%。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占比一直维持在

半成以上。
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以及农户正规金融贷款获得率低，

注：农业贷款包括：农户贷款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、农户联保贷款、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和农村工商业贷款。
资料来源：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》（1999—2007），中国金融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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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份 年内累计借入额 银行、信用社贷款 占比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占比

2000 1 450.43 428.26 29.53% 428.56 69.00%

2001 1 477.78 429.09 29.04% 429.38 69.48%

2002 1 416.00 371.04 26.20% 371.30 72.25%

2003 1 709.93 571.15 33.40% 1 130.84 66.13%

2004 1 643.55 563.86 34.31% 1 045.96 63.64%

2005 1 716.50 614.20 35.78% 1 060.20 61.77%

2006 1 784.40 670.70 37.59% 1 057.80 59.28%

2007 1 669.30 643.80 38.57% 970.70 58.15%

2008 2 125.24 905.70 42.62% 1 151.92 54.20%

2009 2 483.82 884.37 35.61% 1 470.56 59.21%

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：第一，正规金融信贷交易成本高。
如资金成本高，某些地区信用社利率高于民间贷款利率，而

且还要求农户“先入股再贷款”，增加资金成本；时间成本高，

审批时间长，程序复杂，贻误农时；风险成本高，虽然正规金

融机构积极推广的无抵押小额贷款，仍有 20.8%的信用社需

要抵押，66.5%的信用社需要担保。第二，正规金融机构信贷

周期与农业生产周期不一致。正规金融贷款期限一般为一

年，年初发放，年底还款。但是农产品在年底难以完全售出，

农户逾期还款率高。第三，农户对正规金融信贷缺乏信心。据

国务院 2005 年的农村金融调查显示，未申请过正规贷款的

农户中，17%认为自己没有关系，11.11%不 懂 贷 款 程 序 ，

5.89%认为自己不能满足抵押担保要求。
2.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。农村中小企业也面临正规

金融的信贷约束。据国务院 2005 年的农村金融调查显示，

农村中小企业信贷需求主要有以下特点：第一，信贷需求规

模远大于授信额度，单笔借款规模很小，企业要进行多次

融资。57%的企业获得最大正规贷款数额小于期望额度，

24.41%的企业一年之内借贷次数为两次以上。第二，从结构

上来看，企业借款主要渠道是农村信用社和亲友。农村信用

社渠道占比 37.2%，亲友渠道占比 38.8%。第三，从总量上

来看，正规金融优势大于非正规金融。乡镇企业的正规金融

贷款占借款总额88.23%。

结论与建议

1.农村金融正规供给不足，非正规金融有效填补。农村金

融需求与正规金融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缺口，而且必须由非正

规金融来填补。从表 2 中也可以看出，2000—2009 年民间借

贷占农户借入金额 60%以上，是农户最重要的借贷渠道。非

正规金融在信息、抵押要求、组织效率方面都有正规金融不

可比拟的优势。但是一直以来，中国金融监管基于金融稳定

和安全考虑，对于非正规金融都是打压态势，抑制了农村金

融创新。根据银监会的统计，截至 2009 年 6 月底，仅有 11 家

农村资金互助社合法，仍有大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处于被取

缔和“灰色地带”的边缘。
2.给予非正规金融合理生存空间，分类监管。对于农

村非正规金融，应根据功能采取分类监管原则，对于村民

内部微利互助的非正规金融应该鼓励，予以引导；而对于

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高利贷等高风险非正规金融应予以

管制取缔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遵守法律

法规的前提下灵活地满足农村金融需求，与农村正规金

融相互补充，共同为农村、农业、农民提供高效、及时的

金融支持。

表 2 单位：元，%2000—2009 年全国农户平均借入正规金融金额

注：民间借贷为私人借款和合作基金会借款之和。
数据来源：《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》（2000—2009），中国农业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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